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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杭富民初字第1681号
李忠：本院受理原告朱亚燕诉被告李忠离婚纠纷一案，因

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
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由戚利尧担任审判长
与审判员颜燕香、人民陪审员孙明霞共同组成合议庭，并定于
2011年12月28日8：30在富阳市人民法院12号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1415号

钱土法：本院受理原告王林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1年12月22日8：30在本院3号楼2楼听证室开庭，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1754号

王泳凯：本院受理原告王雪军诉被告王泳凯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84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由蒋明担
任审判长与审判员鲁冰、人民陪审员孙明霞共同组成合议庭，
并定于2011年12月29日14：00在富阳市人民法院10号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甬海商初字第1205号

林元珍、梁晓玲：本院受理原告范军武诉被告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在通知书、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0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镇商初字第426号

胡开广：本院对原告宁波市镇海海蛟塑料机械厂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甬镇商初
字第42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11)甬慈逍商初字第119号
阮晓辉：本院受理原告张鹏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1）甬慈逍商初字第11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你应于
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张鹏飞借款900000元。你应
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将应负担的诉讼费12800元交纳本
院。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逍林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1）甬余催字第50号

本院于2011年7月11日受理了申请人海信科龙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公司的申请，对其遗失的浙江民泰商业
银行宁波泗门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31300051
20851916号”（票面金额为100000元、出票人为余姚市牛牛
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慈溪市牛牛电器有限公司）一份，依法
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1

年9月22日作出（2011）甬余催字第50号民事判决，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海信科龙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临沂分公司有权请求支付。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1）甬余催字第51号

本院于2011年7月11日受理了申请人海信科龙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临沂分公司的申请，对其遗失的浙江民泰商业银
行宁波泗门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31300051
20851913号”（票面金额为100000元、出票人为余姚市牛牛
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慈溪市牛牛电器有限公司）一份，依法
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1
年9月22日作出（2011）甬余催字第51号民事判决，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海信科龙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临沂分公司有权请求支付。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1）甬余催字第52号

本院于2011年7月11日受理了申请人海信科龙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临沂分公司的申请，对其遗失的浙江民泰商业银
行宁波泗门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31300051
20851888号”（票面金额为50000元、出票人为余姚市牛牛电
器有限公司、收款人慈溪市牛牛电器有限公司）一份，依法办
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1年9
月22日作出（2011）甬余催字第52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临沂分公司有权请求支付。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1）甬余催字第56号

本院于2011年7月19日受理了申请人淄博庆恒经贸有
限公司的申请，对其遗失的宁波银行余姚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
汇票号码为3130005120639090号”（票面金额为100000元、
出票人为宁波锦隆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苏州工业园区星德胜
电机有限公司）一份，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期间无人申
报权利，本院于2011年9月22日作出（2011）甬余催字第56号
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淄博
庆恒经贸有限公司有权请求支付。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1）湖吴织商初字第153号

杨洪良、陈凤美、鲍劲杰：本院受理的原告张生娣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
湖吴织商初字第15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织里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湖吴织商初字第138号

沈明强、慎建中：本院受理的原告鲍建明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湖吴织商
初字第13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织里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湖吴织商初字第396号

俞立门：本院受理的原告朱荣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
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织里法庭进行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湖吴环商初字第321号

杨国良：本院受理的原告邵连根诉你及被告陆银霞、被告
周战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湖吴环商初字第32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环城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嘉秀民初字第1326号

章培春：本院受理原告秦良君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1）嘉秀民初字第655号

庞斌峰：本院受理原告嘉兴市好一家家居购物有限公司
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嘉秀民初字第6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1）嘉平商初字第570号

冯永：本院受理原告陈维松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嘉平商初字第570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湖市人民法院
（2011）嘉平商初字第571号

冯永：本院受理原告任峰杰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嘉平商初字第571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湖市人民法院
（2011）嘉平商初字第572号

冯永：本院受理原告任红虎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嘉平商初字第572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湖市人民法院
（2011）金永民初字第1034号

丽水市瑞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俞同云与
你、杨文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开庭传票、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次日起30日内。并定于
2011年12月26日上午8时40分于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第二号审判庭开庭。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2369号
朱卫旗：本院受理原告虞旭光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12月27日13：30在本院杭坪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2554号

于烈坚：本院受理原告江金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12月27日9：30在本院杭坪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2555号
于烈坚：本院受理原告江金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12月27日9：00在本院杭坪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2073号

徐盛陆、王萍英：本院受理原告郭坚定诉你们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金浦商初
字第20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562号

徐雄文、骆桂仙：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华梁诉你们及傅理生
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1）金浦商初字第5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2466号

张承康：本院受理原告陈芳芳诉你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2011年12月22日8时40分在本院405办
公室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2240号

楼伟刚：本院受理原告黄壹石诉被告楼伟刚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1
年12月29日上午9时10分在本院简案庭403办公室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2109号

周天雄：本院受理原告张逸民诉被告周天雄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1
年12月29日上午8时40分在本院简案庭403办公室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1738号

潘素华：本院受理原告王虬龙诉你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2011年12月26日8时45分在本院第七审
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979号

吴光标、张洁雯、陈增：本院受理原告赵金樵诉你们之间
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12月26日9时00
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1257号

张美丽：本院受理的原告周荷芳诉你之间的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金浦商初
字第125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2253号

薛海红：本院受理原告郑利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和15日内。定于2011年12月28日上
午8时50分在本院第2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民初字第1207号

贾君燕：本院受理原告陈克喜与被告贾君燕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
由楼竞伟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楼天兰、人民陪审员黄颖组成
合议庭，定于2011年12月26日下午14时在本院第九审判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武东商初字第90号

武义中博电动工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傅振红诉武义中
博电动工具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并定于2011年12月14日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
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1）衢柯商初字第334号

严丽霞：本院受理原告张鹏展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衢柯商初字第
334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1）衢龙溪民初字第55号

姜卸凤：本院受理原告毛志芳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衢
龙溪民初字第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溪口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11）衢江民初字第552号

陈雄、郑石强：本院受理原告杨胜华与被告永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衢州中心支公司、梅日宏、陈雄、郑石强餐饮服务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本院准予原告撤回起诉。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1）衢江民初字第552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江山市人民法院
（2011）衢江民初字第1387号

郑炳良、郑炳寿：本院受理原告郑炳文与你们健康权、身体
权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84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二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山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民初字第1681号
李忠：本院受理原告朱亚燕诉被告李忠离婚纠纷一案，因

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
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由戚利尧担任审判长
与审判员颜燕香、人民陪审员孙明霞共同组成合议庭，并定于
2011年12月28日8：30在富阳市人民法院12号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1415号

钱土法：本院受理原告王林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1年12月22日8：30在本院3号楼2楼听证室开庭，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1754号

王泳凯：本院受理原告王雪军诉被告王泳凯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84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由蒋明担
任审判长与审判员鲁冰、人民陪审员孙明霞共同组成合议庭，
并定于2011年12月29日14：00在富阳市人民法院10号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甬海商初字第1205号

林元珍、梁晓玲：本院受理原告范军武诉被告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在通知书、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0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镇商初字第426号

胡开广：本院对原告宁波市镇海海蛟塑料机械厂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甬镇商初
字第42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11)甬慈逍商初字第119号
阮晓辉：本院受理原告张鹏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1）甬慈逍商初字第11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你应于
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张鹏飞借款900000元。你应
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将应负担的诉讼费12800元交纳本
院。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逍林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1）甬余催字第50号

本院于2011年7月11日受理了申请人海信科龙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公司的申请，对其遗失的浙江民泰商业
银行宁波泗门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31300051
20851916号”（票面金额为100000元、出票人为余姚市牛牛
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慈溪市牛牛电器有限公司）一份，依法
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1

年9月22日作出（2011）甬余催字第50号民事判决，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海信科龙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临沂分公司有权请求支付。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1）甬余催字第51号

本院于2011年7月11日受理了申请人海信科龙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临沂分公司的申请，对其遗失的浙江民泰商业银
行宁波泗门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31300051
20851913号”（票面金额为100000元、出票人为余姚市牛牛
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慈溪市牛牛电器有限公司）一份，依法
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1
年9月22日作出（2011）甬余催字第51号民事判决，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海信科龙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临沂分公司有权请求支付。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1）甬余催字第52号

本院于2011年7月11日受理了申请人海信科龙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临沂分公司的申请，对其遗失的浙江民泰商业银
行宁波泗门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31300051
20851888号”（票面金额为50000元、出票人为余姚市牛牛电
器有限公司、收款人慈溪市牛牛电器有限公司）一份，依法办
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1年9
月22日作出（2011）甬余催字第52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临沂分公司有权请求支付。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1）甬余催字第56号

本院于2011年7月19日受理了申请人淄博庆恒经贸有
限公司的申请，对其遗失的宁波银行余姚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
汇票号码为3130005120639090号”（票面金额为100000元、
出票人为宁波锦隆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苏州工业园区星德胜
电机有限公司）一份，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期间无人申
报权利，本院于2011年9月22日作出（2011）甬余催字第56号
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淄博
庆恒经贸有限公司有权请求支付。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1）湖吴织商初字第153号

杨洪良、陈凤美、鲍劲杰：本院受理的原告张生娣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
湖吴织商初字第15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织里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湖吴织商初字第138号

沈明强、慎建中：本院受理的原告鲍建明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湖吴织商
初字第13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织里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湖吴织商初字第396号

俞立门：本院受理的原告朱荣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
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织里法庭进行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湖吴环商初字第321号

杨国良：本院受理的原告邵连根诉你及被告陆银霞、被告
周战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湖吴环商初字第32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环城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嘉秀民初字第1326号

章培春：本院受理原告秦良君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1）嘉秀民初字第655号

庞斌峰：本院受理原告嘉兴市好一家家居购物有限公司
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嘉秀民初字第6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1）嘉平商初字第570号

冯永：本院受理原告陈维松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嘉平商初字第570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湖市人民法院
（2011）嘉平商初字第571号

冯永：本院受理原告任峰杰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嘉平商初字第571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湖市人民法院
（2011）嘉平商初字第572号

冯永：本院受理原告任红虎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嘉平商初字第572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湖市人民法院
（2011）金永民初字第1034号

丽水市瑞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俞同云与
你、杨文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开庭传票、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次日起30日内。并定于
2011年12月26日上午8时40分于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第二号审判庭开庭。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2369号
朱卫旗：本院受理原告虞旭光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12月27日13：30在本院杭坪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2554号

于烈坚：本院受理原告江金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12月27日9：30在本院杭坪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2555号
于烈坚：本院受理原告江金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12月27日9：00在本院杭坪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2073号

徐盛陆、王萍英：本院受理原告郭坚定诉你们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金浦商初
字第20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562号

徐雄文、骆桂仙：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华梁诉你们及傅理生
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1）金浦商初字第5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2466号

张承康：本院受理原告陈芳芳诉你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2011年12月22日8时40分在本院405办
公室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2240号

楼伟刚：本院受理原告黄壹石诉被告楼伟刚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1
年12月29日上午9时10分在本院简案庭403办公室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2109号

周天雄：本院受理原告张逸民诉被告周天雄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1
年12月29日上午8时40分在本院简案庭403办公室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1738号

潘素华：本院受理原告王虬龙诉你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2011年12月26日8时45分在本院第七审
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979号

吴光标、张洁雯、陈增：本院受理原告赵金樵诉你们之间
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12月26日9时00
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1257号

张美丽：本院受理的原告周荷芳诉你之间的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金浦商初
字第125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2253号

薛海红：本院受理原告郑利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和15日内。定于2011年12月28日上
午8时50分在本院第2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民初字第1207号

贾君燕：本院受理原告陈克喜与被告贾君燕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
由楼竞伟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楼天兰、人民陪审员黄颖组成
合议庭，定于2011年12月26日下午14时在本院第九审判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武东商初字第90号

武义中博电动工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傅振红诉武义中
博电动工具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并定于2011年12月14日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
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1）衢柯商初字第334号

严丽霞：本院受理原告张鹏展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衢柯商初字第
334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1）衢龙溪民初字第55号

姜卸凤：本院受理原告毛志芳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衢
龙溪民初字第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溪口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11）衢江民初字第552号

陈雄、郑石强：本院受理原告杨胜华与被告永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衢州中心支公司、梅日宏、陈雄、郑石强餐饮服务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本院准予原告撤回起诉。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1）衢江民初字第552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江山市人民法院
（2011）衢江民初字第1387号

郑炳良、郑炳寿：本院受理原告郑炳文与你们健康权、身体
权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84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二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山市人民法院

法院公告
2011年9月26日

■吕俊

著名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人类命运攸
关的时刻》一书中，极其生动地描述了一段
让今人读来仍触目惊心的攻防大战。东罗马
帝国命悬一线，交战双方拼尽全力却也一时
难分高下，然而战场上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
变化：按照茨威格的说法，一个叫做“凯尔
卡”的城门“由于无法理解的疏忽，竟然敞开
着”，于是“芝麻大的一次意外”造成防守方
全线瓦解，拜占庭帝国彻底崩溃。

掩卷沉思，在唏嘘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
性的谜题之外，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像德沃金
那样，把整个法律体系比喻为一个帝国，那么
很明显，《宪法》规定的人身自由权肯定是法
律帝国的首都，然而，我们的法律帝国中有没
有类似的“由于无法理解的疏忽”甚至或者就
是有意洞开着的凯尔卡小门呢？小门的存在
很可能会让整个法律帝国、让30年的法制建
设成果，如同拜占庭帝国一样被瓦解。

前几天，公然蔑视法律的李双江之子，
最终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公安机关依
法决定对其收容教养一年。不少人很满意，
这不是微博和民意的胜利吗？然而，如此处
理却在另一个层面、在另外一群人中引起了
不小的争论：因为在我们的法律体系中，一
扇敞开着的“凯尔卡门”曝光在人们面前。

现行《刑法》第17条规定：“因不满十六
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
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
府收容教养。”这一规定要不是因为名家名
角的儿子牵涉其中，说不定还会继续湮没不
闻，难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其实，针对未成
年人的收容教养制度由来已久，早在1979年

的刑法中就有非常类似的规定。多年以来，
政府也是一直依法实施着这项不经过审判
程序、也因此就少有争议的限制未成年人人
身自由的举措。

说对未成年人收容审查是一扇凯尔卡
小门，不仅因为大众、甚至很多法律人对之
缺乏充分的认识，不了解其实际执行情况，
更因为《刑法》实在是以很谦逊的态度规定
了这一措施。看看前面的限制词———“在必
要的时候”、“也可以”，谁都会相信收容审
查，不过是例外的例外、特殊中的特殊。加上
《刑法》对收容审查的规定如此简约扼要，不
仅连何为“必要的时候”、什么情况时才“也
可以”都没有细讲，甚至连收容教养的最长
期限、到底哪一级政府可以做出此类决定，
而做出决定时需要遵循什么程序，是否应该
允许或者保障未成年人的辩护权、申诉抗辩
权等等都没有规定。这种情况下，如果从法
律角度讲，收容教养制度本应该无法实施下
去，因为法律上它除了一个名字之外，一切
全无，总不能完全靠有权机关根据工作便利
情况，因地制宜，任意放马撒欢。

然而，还真的仅仅依凭《刑法》中的一个
名头，有关机关就扯起大旗，招兵买马整齐
一支部队，向着《宪法》保护的人身自由权冲
杀了过去。最后形成的整个收容教养制度，
实际上是行政机关既掌握立法权，也拥有司
法权和执行权，三位一体的多年实行下来的
结果，自然，这种制度与《宪法》规定的公民
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就很不和谐。

收容教养制度在这种不受约束的环境下
自由滋长、发展，结果可想而知。比如，对于未
成年人实行收容教养的最低年龄，没有法律
规定。然而，翻开其他的法律法规，哪一部没
有最低责任年龄的规定？《行政处罚法》规定

“不满十四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
罚”，甚至连民事责任都有一个最低年龄限
制，这岂不是自然而然的道理？或许有人以
为，收容教养实际上是针对那些已经实施了
犯罪行为，仅仅因为未达到十四周岁的刑事
责任年龄才采取的强制措施，显然可以比之
治安处罚、民事责任要严重。然而，不要忘记
我国《刑法》上还有一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
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而这其中
的“任何人”，当然也包括未成年人。

再比如，对一件违法物品采取强制措
施，《行政强制法》就明确规定了“三十天”的
期限，经过审批后最长也不得超过六十天，
行政机关的权力因此受到了法律的严格限
制。然而，对于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却可以
在《刑法》之外，不经审判的单方决定施加数
年之久的限制措施。

依照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
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
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
捕”。不消说，未成年人也是公民，其人身自
由也受到《宪法》保护。不能仅仅因为限制或
者剥夺自由的名目换一个，不叫逮捕，《宪
法》就看不到，管不着了。

实际上，收容教养制度还不仅是一扇敞
开的凯尔卡小门，它还是通向更多的凯尔卡
小门，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存在于我国的
刑罚体系之外，可以用来限制和剥夺公民人
身自由的，至少还有工读学校，工读学校之
上有收容教养，收容教养之上有劳动教养，
劳动教养之上才算刑事处罚，在此之外还有
行政拘留。而单对收容教养而言，似乎从立
法本意上看，还有一种责令家长加以管教的
措施。以上种种叠床架屋的措施和制度，自

然应该各有各的适用范围，各有各的制度架
构、执行模式。然而，不仅法律对此一片空
白，实际上专家乃至相关政府主管部门也无
法分得清楚哪个是哪个，外人更只能雾里看
花终隔一层。

看来，到了把收容审查制度自己收回去
重新审查一下的时候了。但除此之外，我们
是不是该思考一下，到底还有多少个凯尔卡
小门，在法律帝国的城墙上洞开着，让权力
得以随便进出？甚至于权力豪奢到小门开了
好多，一个用于白天进出，一个则专门夜晚
使用，或者还有别的什么门一直闲置着，只
是公众不知道而已。

法律的“ 凯尔卡小门”有多少？

李双江之子，最终受到了“ 应有的惩罚”———公安机关依法决定对其收容教养一年。 不少人很满意，但如此处理却在
另一个层面、在另外一群人中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因为在我们的法律体系中，一扇敞开着的“ 凯尔卡门”曝光在人们面前。


